
 

 東海大學創藝學院工業設計系專題設計實施細則  

中華民國104年6月25日 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6月08日 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4月18日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3年10月01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專題設計指導老師之選擇  

1. 每年依學生人數決定指導老師人數，由系務會議決定(原則上40人以下10位老師，50人 

以下12位老師為上限)，並由班級導師調查本系專任老師有意願擔任指導老師的人數，

最後若有餘額，再由兼任老師補足。  

2. 兼任老師人選可由班級導師與學生共同討論推薦，再由班級導師提系務會議，經核定 

通過後進行聘任。  

3. 大三下學期期中考前，應確定所有專題設計指導老師人選(含專兼任)。  

4. 每位參與專題設計之指導老師以指導4~6位學生為原則(重修生不受此限)。  

5. 每年於大三下學期期中考週後，開始進行指導老師之選擇作業。每位學生可填選三位 

志願序之指導老師，並由老師圈選合適指導之學生及人數。若沒被選上的學生，則進

行抽籤決定指導老師。  

6. 畢業班導師有義務協助(或接受)無法完成選擇專題設計指導老師的學生。  

7. 專題設計指導老師與學生有簽署「東海大學指導教授與學生專題設計成果所有權協議 

書」之義務。  

 

二、發表與評分  

1. 發表時程、進度規劃與要求內容、畢籌會組織、計畫參加全國性展覽之名稱等事項， 

由班導師與學生討論後，於大三下學期結束前提系務會議核定。若發表時間有異動，

則由班導師通知各位指導老師。  

2. 專題設計每次發表，未到場發表之學生，該次發表以零分計算。遲到者該次發表成績 

以扣該次發表總成績10分計算(遲到10分鐘以上者視為未到場發表)。若有特殊狀況，依

正常管道請假者，該次發表成績不列入計算。  

3. 各階段專題設計發表之成績計算分成三個部分：畢籌會事務佔該次發表成績百分之 

五，由畢籌會各組之組長進行評分；該名學生指導老師評定之成績佔該次發表成績百

分之二十、其餘指導老師評定之總成績平均佔該次發表百分之七十五。  

4. 每次發表由所有指導老師共同參與評分，惟每學期最後一次發表成績必須佔該學期總 

成績之百分之五十，其餘各次發表平均成績佔該學期總成績之百分之五十。若有特殊

情況，最後一次發表無法到場發表者，最終作品仍須展出評分。 



5. 每次發表完後，所有指導老師評定的成績應交由班級導師彙整統計後，並於一周內公 

佈每位學生該次發表的成績。  

 

三、參展規定  

1. 所有專題設計的學生必須參加全國性公開展覽及校內預展，始得畢業。否則該學期成  

績以不及格計算。（期末畢業設計成績及畢業門檻需由班級導師提系務會議審議確定）  

2. 全國性公開展覽定義：需有在報章雜誌或網路上公開徵求作品之展覽。  

3. 全國性公開展覽經認可者有：新一代設計展、高雄青春設計節展覽，其他未列舉之展 

覽，需經由班級導師提請系務會議認定核可。  

4. 若系上有補助參展費用，將以補助參加新一代設計展及校內展為限。  

5. 最後一次成果發表時，由全體指導老師評定是否准予同學參加全國性公開展覽，經過 

半數(含)指導老師評定設計品質不符者，不得參加全國性公開展覽，因不符畢業門檻，

故學期成績以不及格論定。  

6. 參展方式必須以班級為單位，採團體共同展出，不得以個人或聯展方式自行辦理展覽。  

 

四、實施方式  

1. 專題設計一學年課程，上學期進行畢業專題設計，下學期進行畢業作品展示設計。  

2. 專題設計執行方式：  

(1)階段性發表：依照畢籌會發表進度，完成每次的階段性發表，由全部指導教師評分。  

(2)最終發表：依據專題發展脈絡完成個人或小組作品，以新一代設計展的規模與水準 

呈現設計作品，並輔以對應的裱版進行發表與作品展示。  

(3)過程紀錄與展示宣傳：依照畢籌會進度，以每次階段性發表為單位進行影音記錄， 

並完成可對外宣傳與展示之形象、歷程、或說明等影片(由該屆畢籌會規劃)，由畢籌

會於系所平台、該屆畢業專題宣傳平台進行對外展示與宣傳，以銜接下學期展示設

計。  

3. 展示設計執行方式：  

(1)階段性發表：依照畢籌會發表進度，完成每次的階段性發表，由全部指導教師評分。  

(2)最終展示設計工作項目：包括個人展示設計、全體展示設計及專刊三項。 

 

A.個人作品展示設計宣傳包含：  

產品說明影片(需進行對外公開展示，播放系所平台及該屆畢業專題宣傳平台)、產品

說明裱板(公版之外的排版)、模型展示(除產品本身外之展台及展架設計製作)、數位

模型展示、個人產品識別標誌製作(LOGO)及作品展示佈置(含燈光配置)。  

B.全體展示設計宣傳包含：  

a.平面視覺：宣傳海報、名片、名牌、酷卡及邀請卡。(邀請卡，需在活動前一個月 

完成，由全部指導教師同意內容，以利邀系所協助同學宣傳及邀請嘉賓)。  

b.多媒體視覺：由畢籌會統籌與規劃，針對新一代設計展及校內的展示活動整理為可 

對外宣傳與展示之形象，由全部指導教師同意內容，由畢籌會於系所平台、該屆



畢業專題宣傳平台進行對外展示與宣傳。  

c. 場佈：入口意象主視覺、隔間及周圍邊牆、燈光配置。  

d. 個人展示服務：作品的介紹品質、正式服裝穿著及鞋裝、展場維護。  

e. 全體展示設計交由畢籌會各組自行規劃執行，發表時程如下：  

上學期：全體展示設計由畢籌會於上學期12月底與1月底做初步規劃報告（籌備

工 

作報告）。  

下學期：全體展示設計內容提案（開學初2月底）、全體展示設計定案（3月底）。  

C.專刊：由畢業專刊公版設計。內容需要包含：系所特色與簡介、編輯、校稿、送印。 

紙本或電子形式，送繳各指導老師評分與系所一份留存備查。  

4. 各指導老師下學期所需負責內容：指導原組學生完成其個人展示設計及專刊品質，同 

時必需針對全體展示發表提供建議。  

5. 下學期展示設計成績評定：個人展示設計部份由全體指導老師共同評分，而全體展示 

設計部份則由畢籌會之場務組評定產生，最後報告書則由各指導老師評定之；三個項

目的評分百分比為：個人展示設計(40%)、全體展示設計(40%-其中20%為學生自主評

比；20%為是否完成對應之宣傳內容)及專刊(20%)。  

6. 下學期全體展示設計，須由全體學生共同來執行，若因各人因素而影響全班各項展出 

相關進度者，得由畢籌會幹部議決後向導師提報擬議懲處。具體懲處方式由導師提報

系務會議議決，最重者可處以該學期成績不及格，不准參加校外展及專刊不予登錄該

學生作品之處分。  

7. 系所成果費用補助：以上學期所完成之宣傳項目整合下學期對外宣傳與實體展覽作為 

主要補助審核標準。 

 

五、其他事項 

1. 本細則若有未盡事宜者，應由畢業班導師擬案後提請系務會議討論與決議。 

2.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東海大學指導教授與學生專題設計成果所有權協議書 

 

專題設計指導教授___________（甲方）與受指導學生___________（乙方）

雙方同意甲方在擔任乙方專題設計指導教授期間，針對雙方設計成果之所

有權協議如下，並自雙方簽署之日起正式生效。 

本專題設計成果由雙方共同享有。任一方擬對外發表或使用時，應事先

告知並經另一方同意，且相關發表應共同署名。 

 

立書人： 

甲方（專題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受指導 學 生）：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附註：本協議書簽署一式二份，專題指導教授與受指導學生各留存一份。 


